
关于组织开展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

排课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排课工作将于近期开始，为确保本次排课工作顺利完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维护培养方案

    排课前需在教务系统做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维护工作，若培养方案需要调整，须严格按照《三明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在教务系统上履行审批手续。
二、制定教学计划

各专业教学计划可在教务系统的“教学执行计划”中通过继承的方式，继承到本学期教学计划。

三、落实教学任务

1.教学任务落实的授课教师原则上是专任教师，确因教学需要由非专任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的，须根据《三明学院非专任教师兼课管理暂行规定》严格履行兼课报批手续，在网办大厅填写《三明学院校内非专任教师兼课申请表》。

2.排课做合班任务时，学生教学层次需注意区分普通本科和专升本，并考虑到教师工作量的核算问题（例如创业管理学院的《就业指导》工作量核算的标准班规模系数为100，排课时尽量合班达到标准班人数）；闽台合作项目、国际课程项目需在本项目范围内合班。

3.外聘教师的相关信息应及时联系人事处录入人事系统。

四、做好排课工作

1.每天的排课量应均衡，学生上课时间和自习时间的安排应当科学合理，考虑到教师的工作量和休息时间，尽量避免教师连续1-3天排完一周内所有课时。每门课程应为两节课连排，不允许同一教师连排同一班级四节课程；为充分利用好上午的学习时间和教学资源，周学时为3学时的课程，可排单双周或排在下午三节连上，上午一般不安排3学时连排的课程，如果情况特殊确实需要上午连排3学时，原则上从第一节课开始排课。同一班级每天上课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8学时。如有特殊情况学院需书面报备教务处。
2.每个教师同一天（含当天上午、下午、晚上）的授课总学时数不得超过6学时。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每周授课总学时数不得超过4学时。科研教辅机构和管理部门“双肩挑”岗位人员，每周授课总学时数不得超过4学时。如有特殊情况学院需书面报备教务处。

3.上午应尽可能安排难度大的课程或专业主干课程。无特殊要求体育模块课不安排上午1-2节。

4.各教学单位排课时，应首先使用本学院的固定教室。 

5.多教师授课的课程按实际的授课课时排课。

6.周二、周四下午副处及以上干部不排课，周五上午正处及以上干部不排课，周三下午不排课。

7.思政课必修课原则上晚间和周末不排课，班级规模原则上不超过100人。

8.每学期排课工作结束后，请各教学单位及时通知教师查看课表，如有变动，最迟须在学期初课表上墙前完成申请和系统调课工作。课表一经确定，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变动。

附件：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排课工作日程安排表

                                         教务处

                                2025年11月17日

附件：2025-2026学年第二学期排课工作日程安排表

	时间
	任务
	要求及注意事项
	备注

	11.15-

11.17
	录入并及时维护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各学院在排课前需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录入教务系统，并核对无误后提交分管教学院长审核。若培养方案有调整，须严格按照《三明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在教务系统履行审批手续。
	1.先维护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修读要求（排课前重点工作）；

2.分理论与实践两部分的课程其周节数输入形式一定要注意分开，如3节理论、1节实践要写成3.0-1.0，不能笼统写成4.0-0.0；有实践部分的课程，一定要设定实验场地；

3.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有调整，须填严格按照《三明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履行审批手续；

4.如有课程实际开课情况（含课程性质，开课时间等）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不一致请及时与相关的教学秘书或公共课教研室联系，并报教务处备案。

	11.18- 11.21
	制定教学计划
	各专业教学计划可在教务系统的“教学执行计划”中通过继承，继承到本学期教学计划。


	1.无分段教学的课程起止周按照培养方案上周数填写（如专业课16周，填写01-16，通识选修课11周，填写05-15），分段教学的课程按实际起止周录入；

2.新增课程请及时做进系统中的“课程库更改申请”，并提请教务处审核；

3.各学院教学场地有变动的请及时告知教务处。

	11.22-

11.28
	落实教学任务    （重要节点）
	1.教学任务落实的授课教师原则上安排专任教师，确因教学需要由非专任教师承担教学任务的，须根据《三明学院非专任教师兼课管理暂行规定》严格履行兼课报批手续，在网办大厅填写《三明学院校内非专任教师兼课申请表》。

2.排课做合班任务时，学生教学层次需注意区分普通本科和专升本；海峡理工学院专业、海外学院的国际项目专业、“4+0”专业须单独合班，除以上特殊专业合班，其它合班按学院、专业、人数再作区分。

3.外聘教师的相关信息应及时录进人事系统。
	1.公共课开课部门相关教研室根据全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早安排相应的教学任务；

2.各开课学院做好板块课限制操作和分组实验的分组。

	11.29-

12.23
	做好排课工作
	1.每天的排课量应均衡，学生上课时间和自习时间的安排应当科学合理，考虑到教师的工作量和休息时间，尽量避免教师授课时间过于集中或分散。每门课程应为两节课连排，不允许同一教师连排同一班级四节课程；为充分利用好上午的学习时间和教学资源，周学时为3学时的课程，可排单双周或排在下午三节连上，上午一般不安排3学时连排的课程。如果情况特殊需要上午连排3学时，原则上从第一节课开始排课。同一班级每天上课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8学时。

2.每个教师同一天（含当天上午、下午、晚上）的授课总学时数不得超过6学时。行政管理岗位的工作人员每周授课总学时数不得超过4学时。科研教辅机构和管理部门“双肩挑”岗位人员，每周授课总学时数不得超过4学时。
3.上午应尽可能安排难度大的课程或专业主干课程。无特殊要求体育模块课不安排上午1-2节 。

4.各教学单位排课时，应首先使用本学院的固定教室。 

5.多教师授课的课程按实际的授课课时排课。

6.周二、周四下午副处及以上干部不排课，周五上午正处及以上干部不排课。

7.思政课必修课原则上晚间和周末不安排，班级规模原则上不超过100人。

8.排课工作结束后，请各教学单位及时通知教师查看课表，如有变动，最迟须在学期初课表上墙前完成申请和系统调课工作。课表一经确定，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变动。各学院教学秘书要将下学期课程表落实到各位老师
	1.各教学单位报送任课教师的排课要求（主要是考虑课程性质，单数节次的课程是否能3节连排还是要分单、双周排等）（11.29-12.8）
2.思政课排课（12.9-12.9）

3.其它公共课开课学院排课（12.10-12.14）
3.各教学单位排专业课（12.15-12.19）

4.课表调整和发放下学期课表（12.20-12.23）


备注：排课过程中若遇到系统问题请及时与教务科联系。                                                                           



